
广东房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指引
2026年4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粤 01 破申 249号生效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东房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2026年4月2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粤 01 破192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依法指定清算组担任广东房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管理人（本管理人），全面负责该公司破产清算事务。
为明确债权申报的有关事项，帮助债权人顺利申报债权，管理人现就相关问题作如下指引：
债权申报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广东房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可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相关债权人可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期限
广东房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在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即 2026年6月2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方式和申报地址
债权人应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请勿到付）邮寄到管理人办公场所的方式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请广东房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债权人将债权申报材料邮寄至以下地址：
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8号2107、2108室  
邮编：510623

收件人：黄律师    电话：020-38655308，17718942902  
债权申报应当提交的材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提交如下三类申报材料，申报材料需一式两份。
债权申报材料清单、债权申报表、申报人地址及联系方式户确认书
请在债权申报目录中按序填写提交的书面材料名称，并注明每份书面材料页数、页码、是否为原件等。
请在债权申报表中填写债权申报人的基本情况、申报债权金额、债权担保情况、涉及诉讼仲裁等情况。债权申报表首部的“申报人编号”由管理人填写，债权人无需填写。债权申报表尾部“申报日期”为申报人实际交寄日期。
请在债权申报书中具体写明债权构成、利息（如有）的计算方法及详细计算过程、债权性质、债权形成原因及经过等情况。债权人为机构的，申报材料清单、债权申报表、申报人地址及收取账户确认书须加盖公章；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由债权人本人签名并摁手印。
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债权人为机构的，应提供如下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有效的营业执照、事业和社团法人登记证书或其他合法证明书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请参照范本）；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复印件。委托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之外的人员申报的，还应当提交：
 机构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请参照范本）；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复印件，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复印件。债权人委托他人申报的，还应当提交：
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请参照范本）；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复印件，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
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证据材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能够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全部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借贷合同、买卖合同等）复印件；
相关票据、划账单、汇款单、对账单、提货单等合同履行凭证复印件；
债权如有担保的，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担保物清单以及相关的抵、质押登记证明等复印件；
债权如涉及诉讼或仲裁，须提交诉讼、仲裁有关的法律文书和生效证明（包括已审理完毕或正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的起诉状、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保全裁定、生效判决、裁决、执行申请、法院执行裁定、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复印件；
相关公证文书（如有）复印件；
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的其他原始材料复印件。
以上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证据材料，请按照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先后排序，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通知核对原件。
五、特别注意事项
债权人为机构的，须在所有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
债权申报材料需提交一式两份，材料的纸张统一为A4型复印纸；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如附有利息的，利息应计至2026年4月21日止；
债权人务必在债权申报表中送达地址栏注明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收件人、电子邮箱、通信地址、手机号码等。管理人将相关文件交寄至指定地址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指定邮箱均视为有效送达；
（五）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已经获得以及未来获得广东房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清偿的，应及时告知管理人，隐瞒债权受偿情况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债权人另外对广东房车宝科技信息有限公司负有债务的，管理人将依法清收。


